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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03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傳真：02-82366497
承辦人：吳以喬
電話：02-82366479
E-Mail：cynthiawu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6日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11255317932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Z02D019936_112D2005687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民國112年2月16日部法二字第11255317931號

令，請查照並轉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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